
柳州市城中区牛车坪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C、 D级危房改造地块第一部分）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因实施柳州市城中区牛车坪村城中村改造项目（C、D级危房改造地块第一部分）建设，需征收该项目规划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制定本补偿方案。
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一、项目名称：柳州市城中区牛车坪村城中村改造项目（C、D级危房改造地块第一部分）
二、征收范围：《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重新出具柳州市城中区牛车坪村城中村改造项目（C、D级危房改造地块第一部分）规划意见的函》柳资源规划用地〔2024〕76号规划红线定点范围内涉及的文惠路131号、公园路北一巷3号、公园路北一巷4号、映山街东二巷29号、景行路31号、映山街37号、中山西路80号、西柴路81号、青云路61号、青云路南三巷8号、青云路53号、青云路南三巷5号、曙光西路45号、曙光西路26号、曙光西路8号、小南路后街1号、曙光西路2号、曙光西路7号、曙光西路5号、长青路4号、小南路79号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及附属物。
三、征收当事人
（一）征收主体：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政府
（二）征收部门：柳州市城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征收实施单位：柳州市城中区征地拆迁和房屋征收补偿服务中心
（四）被征收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
第二部分 补偿
本项目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及住宅类房屋房票安置。
一、货币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等法规规定，选定具有房地产评估资质的机构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被征收房屋补偿的依据。
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被征收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是指产权房屋建筑面积以及经认定可以补偿的房屋建筑面积
二、房屋产权调换
安置房的选择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按先签协议先选房的程序进行。
（一）房屋产权调换房源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提供产权调换安置房源为位于柳州市文庭路2号文庭新居。具体房型、建筑面积等在在安置小区售楼部咨询。
（二）住宅类房屋产权调换方式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的住宅房屋进行产权调换的，可以选择以下方式进行产权调换：
1.结清同一估价时点的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2.按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1:1.2产权调换安置房的建筑面积，不结算差价。
3.按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1:1产权调换安置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不结算差价。
按2或3方式进行产权调换后，超出或不足部分，结算差价。
（三）非住宅类房屋产权调换方式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的非住宅房屋进行产权调换的，计算、结清同一估价时点的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1:1产权调换安置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不计算差价，超出或不足部分，结算差价。
三、住宅类房屋最低补偿标准 
被征收住宅房屋进行产权调换后，不结算差价建筑面积达不到48㎡/户的，按48㎡/户安置。被征收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且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不足48㎡的，按48㎡/户补偿。
四、住宅类房屋房票安置
被征收人可选择使用房票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或政府提供的住宅安置用房（不含市场二手住房）用于安置。在房屋征收部门通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期限内签约的，住宅房票面值=项目内新建安置房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应安置面积。
关于发票的发放、登记、核销、结算、奖励等事宜具体以《柳州市征拆住宅房屋房票安置暂行办法》为准。
五、房屋装修装饰补偿
经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屋装饰装修分类评估结果做为房屋征收当事人双方协商、补偿房屋装修装饰的依据。
六、临时安置费补偿及搬迁补偿
（一）临时安置费补偿与过渡期限
临时安置的补偿标准为被征收房屋分类评估价格的3‰/ ㎡·月确定，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支付临时安置费。住宅临时安置费最低计算面积为60㎡。
向被征收人提供的住宅周转用房设定最低保障面积（建筑面积）60 ㎡/套，被征收人选择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的住宅周转用房建筑面积不足60 ㎡/套的，不足部分按上述确定的临时安置补偿标准给予被征收人货币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一次性支付3个月的临时安置费；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并自行安排过渡的，临时安置费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并移交房屋之日起计算，支付至产权调换房屋交付给被征收人后3个月止。
（二）搬迁补偿	
住宅房屋搬迁补偿标准为15元/㎡，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支付搬迁费。住宅房屋的搬迁费最低不少于900元/户。
非住宅房屋搬迁补偿标准为15元/㎡，或者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通过评估方式确定货物搬迁、设备设施拆装、调试和运输等搬迁补偿。
因征收人原因造成2次以上搬迁的，按实际搬迁次数支付搬迁费。
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因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房屋征收部门给予被征收人非住宅房屋货币补偿金额4%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第三部分 补助和奖励
一、补助
被征收住宅房屋产权人及其权证户籍（不动产证、房屋所有权证或户口簿）内直系亲属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一次性给予3万元/户的补助：
（一）经民政部门核定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
（二）生活困难的孤老或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
（三）烈属、伤残军人；
（四）患重大疾病且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
本条规定的上述情形认定工作，由城区政府组织辖区内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保、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确定。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在征收范围内将补助情况公示5日。
1、 奖励
被征收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完毕的，按被征收房屋的产权建筑面积给予被征收人奖励，奖励标准为：
（一）自房屋征收部门通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之日起30日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在搬迁期限内搬迁完毕的，每平方米奖励500元。
（二）自房屋征收部门通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之日起31—60日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在搬迁期限内搬迁完毕的，每平方米奖励200元。
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取消以上补助和奖励。

第四部分 房屋征收程序
一、签约期限：自公布通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之日起60日内。
二、作出补偿决定：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部分 其他
一、本方案的补偿标准适用于本项目范围内有房屋权属证书的被征收房屋。
二、本项目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或房屋权属证书记载和房屋实际使用性质不一致的，由城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具体补偿标准另行通知。
三、本方案自该项目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实施。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配套政策性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2月12日印发 
2


— 1 —

